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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公开目的 

为了响应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以优秀企业、绿色企业作为企业蓬勃发

展的原则；以通过公开透明的操作作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的方法；以节约能

源、防止污染、绿色生产作为公司生产目的；特制订此文件，向社会公开本企

业的环境信息情况，以实现企业、环境与社会的共同和谐发展。 

 

2、企业概况 

2.1、企业基础信息 

单位名称 潍坊振兴焦化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70725165770118E 

生产地址 
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

办事处驻地 

地理

位置 

经度 E118°59′55″ 

纬度 N37°14′36″ 

法定代表人 杨明正 联系方式 0536-6772411 

环保负责人 刘欣伟 联系方式 0536-6772411 

行业类别 制造业 C2521 邮政编码 262404 

生产周期 全天连续生产 污染源类别 
废气、废水、 

噪声、固废 

产品及规模 
产品：焦炭、煤焦油、粗苯、焦炉煤气 

生产规模：55 万吨/年的焦化生产 

潍坊振兴焦化有限公司，为山东潍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，

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份由山东潍焦集团组织机构改革而成立的。公司是一个以

洗精煤为原料，主要生产焦炭、煤焦油、粗苯等产品的煤化工制造企业。公司

现拥有 55 万吨/年的焦化生产装置 1 套。公司下设生产管理处、安全环保处、



供销处、综合办公室四个职能部门，炼焦车间、化产车间、备煤车间、污水处

理车间、热力车间五个生产单位。 

潍坊振兴焦化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化工产业园内，占地

面积约 478 亩，注册资本 3 亿元，现有职工 800 余人 。公司先后通过了

ISO9001:2015 质量管理体系、OHSAS18001：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

ISO14001：2015 环境管理体系、ISO50001:2011、RB/T114-2014 能源管理体系

认证。 

2.2、公司环境管理体系 

设备安全处负责公司的日常环保管理工作，各部门车间共有专兼职环保工

作人员 13 人，对公司的环保工作进行日常运行管理。 

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框架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3、管理目标 

通过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标准和行业规定，并

根据这些规定，制定公司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；通过深入开展环保宣传教育，

提升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；通过充分认识生产活动中负有的重要环保责任和义

务来形成公司全员重视环保，全员参与环保的氛围。同时，不断加强本企业环

潍坊振兴焦化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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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管理与控制，持续改善环境并努力防止污染的发生，对本企业环境管理体系

进行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，努力实现节约能源、防止污染、绿色生产的公司清

洁生产目的，从而做到可环保的持续发展的企业环境管理目标。 

3、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

3.1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

3.1.1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

项目名称 
煤气净化改造工

程 

140t/h 干熄焦技

术改造工程 

焦炉烟气脱硝升级

改造项目 

焦炉煤气深度脱

硫装置技改项目 

清洁化技术改

造工程项目 

项目

环评

报告

批复

文件 

批复

文件

名称 

关于山东潍焦集

团有限公司煤气

净化改造工程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的批复 

关于山东潍焦集

团有限公司

140t/h 干熄焦技

术改造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批

复 

关于潍坊振兴焦化

有限公司焦炉烟气

脱硝升级改造项目

环评报告表的审批

意见 

关于潍坊振兴焦

化有限公司焦炉

煤气深度脱硫装

置技改项目环评

报告表的审批意

见 

关于潍坊振兴

焦化有限公司

清洁化技术改

造工程项目环

评报告表的审

批意见 

审批

单位 

潍坊市环境保护

局 

山东省环境保护

厅 
昌乐县环保局 昌乐县环保局 昌乐县环保局 

审批

时间 
2008 年 7 月 25 日 2010 年 4 月 6 日 2019 年 6 月 1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2019 年 2 月 1

日 

文号 
潍环审字

(2008)120 号 

鲁环审(2010)88

号 

乐环审表字

(2019)146 号 

乐环审表字

(2017)76 号 

乐环审表字

(2019)41 号 

项目

环保

验收

批复

文件 

审批

单位 

潍坊市环境保护

局 

潍坊市环境保护

局 
现已完成验收，正

在最后的材料上报

工作 

现已完成验收，正

在最后的材料上

报工作 

现已完成验

收，正在最后

的材料上报工

作 

审批

时间 
2008 年 8 月 20 日 2017 年 2 月 24 日 

文号 
潍环验(2008)49

号 
潍环验(2017)5 号 

环保

投资 

投资

金额 
900 万元 21760 万元 12289.29 万元 1402 万元 10700 万元 

占总

投资

比例 

18% 50.34% 100% 100% 1.9% 



3.1.2、排污许可证 

证书编号 91370725165770118E001P 排污单位名称 
潍坊振兴街焦化

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杨明正 生产经营地址 
昌乐县朱刘街办

驻地 

行业类别 炼焦、氮肥制造 

统一社会行用代码 91370725165770118E 

发证机关 潍坊市环境保护局 发证日期 
2017 年 12 月 26

日 

有效期 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止 

 

 



3.2、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

3.2.1.1、废水排放信息 

公司共有一个污水排放口，详情如下表 

序号 名称 主要污染物 排污口编号  备注 

1 
公司污水总

排放口 

COD、氨氮、

PH、流量 
DW004 

  

 

公司有一个污水排污口,排污口编号：DW004(内部编号 WS-000101),主要污

染物：COD、氨氮、PH、流量。 

公司实施雨污分流，雨水经过厂内雨水管道收集后泵送入厂区初期雨水收

集池，初期雨水池雨水不外排，全部送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；全厂炼焦工段

煤气冷凝液由厂内自制罐车定期运送至机械化澄清槽，分离后污水泵送本厂污

水处理站处理；公司产生的干熄焦除盐水站废水、蒸氨废水、化产工段废水以

及生活、化验污水等废水，经厂内污水管网收集后排入现有的污水处理站进行

处理，污水处理站深度处理后清水回用于生产，浓水用于煤场喷洒。 

公司循环水冷却排污水与生活区生活污水、生产区生活污水、生产区洗澡

水合并收集，排入园区污水管网，满足昌乐县城东污水处理厂进口水质要求后，

排入昌乐县城东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 

干熄焦检修时的湿熄焦废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，不对外排。 

3.2.1.2、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 

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处理能力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

公司污水处理站 2006.8 

预处理+生

化处理+深

度处理 

70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

3.2.1.3、水污染治理执行标准情况 

GB16171-2012 《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表 2 间接排放标准 

种类 分类 名称 指标 mg/L 相关法律法规 

废水 废水排放标准 

pH 值 6-9 

GB16171-2012 《炼焦化学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表 2

间接排放标准 

悬浮物 70 

COD 化学需氧

量 
150 

氨氮 25 

五日生化需氧

量（BOD 5 ） 
30 

总氮 50 

总磷 3.0 

石油类 2.5 

挥发酚 0.30 

硫化物 0.50 

苯 0.10 

氰化物 0.20 

多环芳烃 0.05 

苯并（a）芘 0.03μ g/L 

 

昌乐县城东污水处理厂进口水质要求 

种类 名称 指标 mg/L 备注 

废水 
COD ≤500mg/L 昌乐县城东污水处理

厂进口水质要求 氨氮 ≤35mg/L 

 

3.2.2、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

3.2.2.1、废气排放信息 

公司有二十余个废气排污口,详见下表： 

序

号 
监测位置 

高度

(m) 

直径

(m) 
监测项目 

检测限值(mg/m

³) 
责任单位 

1 1618 精煤破碎除尘器排气筒 20 0.8 颗粒物 10 备煤车间 

2 
5.5 米焦炉装煤车载除尘器排气

筒 
5.5 0.3 

颗粒物 10 

炼焦车间

155.9 81 3<4C24
[<2D01237B4EA9>11<2D1E>] TJ
ET
Q
q
 0 1 103.94 148.7 Tm
0 g
[<32A3>121.34 15.6 re
W* n
BT 0 1 103.94 >121.34 15.6 re
W* n
BT 0 1 3J
ET
Q
q
 0 1 103.94 .9 60.84 19.92 re
W* n
f*
54033.13 181.34 Tm
0 g
[(20)] TJ
ET
Q3D1E>]03.94 .99885J
ET
Q
Q
q
235.97 115.22 45C732C228 0.4.27 196.58 0.48001 32.04 re
f32 69.264 60.6 re
W* n
B5.22 45C732C228 0.4.27 196.58 0.48001 32.10

 



苯并[a]芘 0.0003 

4 
5.5 米焦炉焦侧地面除尘站排气

筒 
20 1.7 

颗粒物 10 
炼焦车间 

二氧化硫 30 

5 干熄焦环境除尘器排气筒 25 2 
颗粒物 10 

炼焦车间 
二氧化硫 50 

6 
干熄焦冷焦带除尘器(南) 排气

筒 
15 0.8 颗粒物 10 炼焦车间 

7 
干熄焦冷焦带除尘器(北) 排气

筒 
15 0.8 颗粒物 10 炼焦车间 

8 焦三机头转运除尘器排气筒 15 1.8 颗粒物 10 炼焦车间 

9 东焦场筛分除尘器排气筒 23 1.5*2 颗粒物 10 炼焦车间 

10 东焦场筛分中转除尘器排气筒 23 1*1.5 颗粒物 10 炼焦车间 

11 1#粗苯管式炉排气筒 35 1.2 

颗粒物 10 

化产车间 二氧化硫 30 

氮氧化物 100 

12 西硫铵干燥器除尘排气筒 25 0.42 
氨（氨气） 30 

化产车间 
颗粒物 10 

13 1#锅炉排气筒 80 2.5 
林格曼黑

度 
1 热力车间 

14 2#锅炉排气筒 47 1.5 
林格曼黑

度 
1 热力车间 

15 污水 1#站 VOCs 排气筒 15 0.8 

苯 2 

污水处理车

间 

甲苯 5 

二甲苯 8 

VOCs 60 

16 污水 2#站 VOCs 排气筒 15 0.8 

苯 2 

污水处理车

间 

甲苯 5 

二甲苯 8 

VOCs 60 

17 污水 3#站 VOCs 排气筒 29 0.4 

苯 2 

污水处理车

间 

甲苯 5 

二甲苯 8 

VOCs 60 

 

焦炉烟气经过氢氧化钙干法脱硫抑尘和 SCR 低温脱硝系统处理后达到《山

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9）表 1 重点控制区标准



限值要求排放；锅炉烟气经过布袋除尘及氨法、氧化镁法烟气脱硫系统和

SNCR+SCR 法脱硝系统处理后达到 DB37/ 2374－2018《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表 2 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排放；其他工艺废气经布袋除尘或旋风

除尘器及雾膜水浴除尘等处理后达到《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2376-2019）表 2 标准限值要求排放。厂界无组织废气执行《炼焦化学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6171-2012）表 7 中标准限值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表 1 厂界标准值要求。 

3.2.2.2、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情况 

治理设施名

称 
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处理能力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

脉冲布袋除尘

装置 
2010.7-2012.4 

脉冲布袋

除尘 
62 万 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旋风除尘器 2010.7 重力沉降 18.4m³ 24 小时/天 正常 

雾膜水浴除尘

装置 
2010.7 

雾膜水浴

除尘 
10.2 m³ 24 小时/天 正常 

氧化镁法烟气

脱硫系统 
2017.1 

氧化镁法 

脱硫 
8 万 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焦炉烟气脱硫

脱硝系统 
2019.9 

氢氧化钙

干法脱硫

抑尘和 SCR

低温脱硝 

25万 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锅炉烟气脱硫

系统 
2018.12 

氨法湿式

脱硫 
20万 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锅炉烟气脱硝

系统 
2018.12 

SNCR+SCR

法脱硝 
20万 m³/小时 24 小时/天 正常 

3.77 万平方米

煤棚 
2019.5 

密闭+移动

水喷撒 
/ 24 小时/天 正常 

1.7 万平方米

焦棚 
2019.8 

密闭+移动

水喷撒 
/ 24 小时/天 正常 



3.2.2.3、主要废气污染治理执行标准情况 

种类 分类 名称 指标 mg/m³ 相关法律法规 

废气 

焦炉烟囱 

二氧化硫 50 《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

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37/2376-2019）表 1 

氮氧化物 100 

颗粒物 10 

锅炉烟囱 

二氧化硫 50 《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DB37/ 2374－

2018）表 2 重点控制区标准

限值 

氮氧化物 100 

颗粒物 10 

3.2.3、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

3.2.3.1、危险废物排放控制 

公司按要求建设了危险废物暂存库，生产活动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焦油渣、

生化污泥、废活性炭按照环评批复要求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内部转运作业要求，

填写危废台账，掺入煤中用于炼焦。 

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（自行处置部分） 

名称 废物类别 主要有害成分 
形态(固、

液、气) 
产生来源 

年计划产生

量（处置量）

t 

贮存量

t 
处理方式 

焦油渣 HW11 

由含苯并(a)芘、酚、

氰以及残余的有机

物质、无机性颗粒、

细菌菌体、胶体等物

质组成的成分极其

复杂的混合体，会对

水体造成二次污染；

含有的苯并(a)芘具

有强致癌性。 

半固态 煤气净化 65 0 
掺入煤中用

于炼焦 

生化污

泥 
HW11 

含有苯、酚、焦油等

多种对环境有害的

有机物质，含有很多

种挥发性的有机物，

对空气造成污染；多

环芳烃、苯并(a)芘

等具有强致癌性。 

固态 污水处理 17 0 
掺入煤中用

于炼焦 

废活性

炭 
HW49 微量硫分 固态 

化工厂精

脱硫 
36 0 

掺入煤中用

于炼焦 

     化工厂停产后的废矿物油、废催化剂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，已签订合



同，其中废矿物油由临沂铂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；废活性炭由开封市永和

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处置。 

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（委托处置部分） 

名称 废物类别 主要有害成分 
形态(固、

液、气) 
产生来源 

年计划产生

量（处置量）

t 

贮存量

t 
处理方式 

废矿物

油 
HW08 油类，易燃 液态 化工厂 10.065 0 委托处置 

含氧化

铁废催

化剂 

HW50 微量硫分 固态 
化工厂合

成工段 
65 0 委托处置 

含镍废

催化剂 
HW50 微量硫分 固态 

化工厂合

成工段 
10 0 委托处置 

3.2.3.2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 

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集中清运，统一处理。 

3.2.4、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

3.2.4.1、噪声控制信息 

我公司噪音源主要为转动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，公司选用无泄漏且低噪

音的屏蔽泵，并采用减振基础、隔声等措施，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噪音产

生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求。 

3.2.4.2、噪声污染治理执行标准情况 

种类 分类 指标 dB(A) 相关法律法规 

噪声 
昼间 60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标

准 夜间 50 

3.3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

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 2018 年 5 月 5 日发布生效，并上报昌乐

县环境保护局备案。 

该预案包含了风险评估报告、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，组织机构责任，预



防与预警方案，应急响应措施，执行保障措施与相应的培训与演练计划。应急

预案备案登记表如下： 

预案名称 
潍坊振兴焦化有限公司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 
备案编号 370725-2018-056-H 

审批单位 昌乐县环境保护局 审批时间 2018 年 5 月 5 日 

预案简介 

1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

2、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 

3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

4、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

5、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意见。 

 

3.4、公司自行检测方案 

表 1   公司环境监测计划（有组织废气） 

序号 监测位置 
高度

(m) 

直径

(m) 
监测项目 频次 

检测限值

(mg/m³) 

责任单

位 
备注 

1 1618 精煤破 20 0.8 颗粒物 每年一次 10 备煤车  



碎除尘器排

气筒 

间 

2 

5.5 米焦炉装

煤车载除尘

器排气筒 

5.5 0.3 

颗粒物 

每半年一次 

10 

炼焦车

间 
 二氧化硫 50 

苯并[a]芘 0.0003 

3 

5.5 米焦炉机

侧地面除尘

站排气筒 

15 1.2 

颗粒物 

每月一次 

10 

炼焦车

间 
 二氧化硫 50 

苯并[a]芘 0.0003 

4 

5.5 米焦炉焦

侧地面除尘

站排气筒 

20 1.7 

颗粒物 

每月一次 

10 
炼焦车

间 
 

二氧化硫 30 

5 

干熄焦环境

除尘器排气

筒 

25 2 

颗粒物 

每月一次 

10 
炼焦车

间 
 

二氧化硫 50 

6 

干熄焦冷焦

带除尘器(南) 

排气筒 

15 0.8 颗粒物 每年一次 10 
炼焦车

间 
 

7 

干熄焦冷焦

带除尘器(北) 

排气筒 

15 0.8 颗粒物 每年一次 10 
炼焦车

间 
 

8 

焦三机头转

运除尘器排

气筒 

15 1.8 颗粒物 每年一次 10 
က

焦三机头䗂气炼蠠 焦三机头䔀炼蠠   



二甲苯 每年一次 



50 

(夜间) 

2 
焦化系统西厂界外

1m 处 
Leq(A) 每季一次 

60 

(昼间) 

公司  

50 

(夜间) 

3 
焦化系统南厂界外

1m 处 
Leq(A) 每季一次 

60 

(昼间) 
公司  

50 

(夜间) 

4 
焦化系统北厂界外

1m 处 
Leq(A) 每季一次 

60 

(昼间) 
公司  

50 

(夜间) 

 

表 4 公司环境监测计划（废水） 

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频次 
检测限值

(mg/L) 
责任单位 备注 

1 
5.5 米焦炉湿熄焦废

水进水口 

氨氮 

每周一次 

25 

炼焦车间 湿熄焦开启时 

挥发酚 0.3 

氰化物 0.20 

pH 值 6-9 

悬浮物 70 

化学需氧量 150 

2 污水处理站出水口 

氨氮 

每月一次 

$¯'´'V�˜
�$¯'´'V� 150150pH�lpH(mg/ L)



3 公司废水总排放口 

PH 值 

 

6-9 

污水处理车

间 
 

 



6 汞 38 

7 镍 900 

8 四氯化碳 2.8 

9 氯仿 0.9 

10 氯甲烷 37 

11 1,1-二氯乙烷 9 

12 1,2-二氯乙烷 5 

13 1,1-二氯乙烯 66 

14 

 



43 
二苯并【a,h】

蒽 
1.5 

44 
茚并

【1,2,3-cd】芘 
15 

45 萘 70 

46 PH 无量纲 

47 总石油烃 4500 

 

 

3.5 环境影响检测情况 

本公司最新对厂区环境影响情况检测报告情况： 

名称 检测报告 编号 
新澳东环检字（2020）05 第 046

号 

检测机关 山东新澳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0 年 5 月 12 日 

检测类别 炼焦化学工业废气、废水 

检测结果 符合限值要求(合格)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

 

 





 

 





 

 



 

3.6、环境体系认证信息 

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单位 认证时间 认证文件编号 

ISO14001 环境管理体

系认证 

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

限公司 
2019 年 02 月 11 日 00219E30455R1L 

 


